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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有關訂立

投資合作協議

本公告由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為「本集團」）

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（交易時段

後）， (i)淮南市高新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淮南高新」）、 (ii)淮南經發控股（集

團）有限公司（「淮南經發」）、 (iii)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環（安徽）綠電開發建

設有限公司（「中環綠電」）及 (iv)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環數科（江蘇）智能科

技有限公司（「中環數科」）訂立投資合作協議（「該協議」），據此該協議之訂約方計

劃共同在淮南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開發零碳園區。

該協議

該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：

日期 ：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

訂約方 ： (i) 淮南高新；

(ii) 淮南經發；

(iii) 中環綠電；及

(iv) 中環數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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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範疇 ： 建 設 項 目（「建 設 項 目」）之 投 資 總 額 預 計 為 人 民 幣

1,000,000,000元，將於淮南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之

增量配電網核心區域實施。工程暫定分兩階段進行。

一階段將主要包含（其中包括）屋頂光伏建設、併網規

劃、新建 6兆瓦╱ 12兆瓦時儲能、新建綜合能源站提

供壓縮空氣及工藝冰水、新建充電站╱充電樁、新建

虛擬電站數位平台、新建提供零碳配套企業服務之

「綠色零碳（淮南）能力建設基地」等。而二階段將包

含（其中包括）100 – 150兆瓦峰值集中式光伏建設、

100兆瓦╱200兆瓦時集中式儲能建設、新建綜合能源

站提供壓縮空氣及工藝冰水、新建電動汽車換電站及

充電樁，以及變壓器安裝等新建配套設施及區域內其

他規劃在建的屋頂光伏建設。

建設項目一階段計劃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開工建

設，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前建成運營，而二階段

計劃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前開工建設，於二零二

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建成運營，在任何情況下均以實際

開工建設日期為準。

預計建設項目一經運營後，將滿足淮南市產業用戶對

新能源（如光伏能源）及綜合能源（如壓縮空氣及工藝

冰水）的使用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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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方式 ： 淮南高新、淮南經發及中環綠電將於該協議簽訂之日

起的 30日內成立項目公司（「項目公司」），以就建設項

目 進 行 投 資 。 項 目 公 司 之 註 冊 資 本 暫 定 為 人 民 幣

400,000,000元（以工商登記為準）。項目公司將由淮南

高新、淮南經發及中環綠電分別持有 5 %、 30 %及

65%權益，而股東將按各自之持股比例以現金出資。

董事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公司法設立，

法定代表人將由中環綠電委任，而董事會成員將由淮

南高新、淮南經發及中環綠電按 1： 2： 4之比例委

任。上述事宜在任何情況下以各方另行訂立之具體協

議為準。

淮南高新、淮南經發及中環數科將於該協議簽訂之日

起的 30日內成立運營公司（「運營公司」）。運營公司之

註冊資本暫定為人民幣 10,000,000元（以工商登記為

準）。運營公司將由淮南高新、淮南經發及中環數科

分別持有 5%、 30%及 65%權益，而股東將按各自之

持股比例以現金出資。董事會將根據中國公司法成

立，法定代表人將由中環數科委任，而董事會成員將

由淮南高新、淮南經發及中環數科按 1： 2： 4之比例

委任。上述事宜在任何情況下以各方另行訂立之具體

協議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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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設項目將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，並將採用工程、

採購及施工（「EPC」）模式通過公開招投標方式進行建

設及運營，以及按照合同約定對建設項目的EPC負責

一體化總承包，保證項目設計與運營收益完全對接，

並使前期策劃、規劃、設計、報規及報建高效落地，

大幅提升工程效率，實現社會效益及持續之經營回

報。

項目公司將透過委託協議將零碳園區之運營及管理委

託予運營公司，而運營公司將自負盈虧。具體協議將

於項目公司及運營公司設立後另行簽立。

淮南高新之權利及

義務

： 淮南高新將負責（其中包括）協調相關政府部門按法規

對項目公司之整體規劃及項目建設進行審批、監督及

檢查；協調零碳應用場景及項目公司之投資範圍的所

需用地的出讓或租賃；以及協助辦理項目公司及運營

公司之註冊及立項手續。

淮南經發之權利及

義務

： 淮南經發將負責（其中包括）承諾其關聯公司淮南市國

恒園區售電有限公司將根據《安徽省發展改革委關於

2021年新能源上網電價政策有關事項的通知》以相同

條款及條件優先購買項目公司及運營公司於淮南高新

技術產業開發區內提供之零碳相關綠色能源服務，包

括但不限於光伏發電、併網及結算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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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環綠電及中環數

科之權利及義務

： 本集團將負責（其中包括）經營及管理零碳工業園區，

並保證國有資產之保值及增值。

其他 ： 該協議之訂約方將協助項目公司取得不少於人民幣

600,000,000元之融資，以用於零碳園區建設。

於該協議年期內，訂約方均不得與任何其他第三方，

就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事項形成競爭或發生衝突的形式

進行任何合作。

任何一方如有意終止該協議，須向其他訂約方發出30

日事先書面通知。倘任何一方未能履行該協議之付款

責任超過60天，非違約方有權單方面終止該協議及彼

等各自於該協議之投資責任，並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

責任。此外，任何違約方如違反或違背該協議之任何

條文，將對非違約方蒙受之實際損失承擔責任。

淮南高新及淮南經發之資料

淮南高新

淮南高新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。其主要從事（其中包括）利用自有資金進行資

產管理、利用自有資金進行投資活動、園區管理服務、土地整治服務、土地使用

權租賃、非住宅房地產租賃、住宅租賃及市政設施管理。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淮南高新及其最終實益擁有

人均為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。

淮南經發

淮南經發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。其主要從事（其中包括）企業總部管理、企業

管理諮詢、利用自有資金進行投資活動、利用自有資金進行資產管理、土地使用

權租賃及土地整治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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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淮南經發及其最終實益擁有

人均為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。

訂立該協議之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現時擁有五個主要業務分部，即 (i)建築工程及建築相關業務； (ii)餐飲供應

鏈； (iii)健康及醫療； (iv)智慧物流及資訊系統；及 (v)新能源以及EPC。董事會相

信，該協議擬訂立及概述之投資合作，將讓本集團能夠利用其在低碳智慧工廠╱

園區市場之經驗及能力。董事會亦相信，投資合作可擴大本集團之商機、擴闊其

收入來源及提升其財務表現。因此，董事會認為與淮南高新及淮南經發之投資合

作將有利於本集團之未來發展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整體利益。

董事會謹此表示並無就該協議對本集團之利潤作出任何預測或預估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，該協議僅提供本集團、淮南高新及淮南經發之間之

投資合作框架。該協議項下擬訂立投資合作詳細條款以淮南高新、淮南經發及本

集團（或其各自指定方）其後可能不時訂立之任何最終協議之條款為準。本公司將

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另行刊發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、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
余竹雲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李夢琳先生；非執行

董事為喬曉戈先生及朱玉娟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祥林博士、王文星先生及

周春生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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